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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

2024 年第一次会议 

审 核 意 见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

有关法律法规和《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

第一次会议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本着认真、严谨、负责的态度，就本次会

议的事项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（一）本次关联交易系日常关联交易，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

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；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、公开和公正的原则,定价方法公平、合理

交易价格公允；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； 

（四）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《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

案》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。 

二、《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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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交易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（一）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商业模式，有利于公司的经

营发展； 

（二）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对双方权利、责任作出客观、公正的约定，协

议的签署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； 

（三）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，将《关于与中航工业

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。 

三、《关于<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的风险评估报

告>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（一）公司起草的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贷款的风险

评估报告充分反映了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资质、业务及风

险状况； 

（二）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，其业务范

围、作业流程、合规风控制度等措施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监管； 

（三）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

金融服务业务公平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； 

（四）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《关于在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

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》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

